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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獎勵教師教學優良表現，依據「國立中山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實

施規範」與「國立中山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原則」，特制訂「國立

中山大學文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要點」。 

二、參與遴選方式包括個人申請及系所推薦，本學院符合基本資格之參與遴選教

師應填具本校「教學傑出獎教師遴選評分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檔案，

依教務處及本學院公告時程辦理。 

    參與遴選之教師，除須符合校訂教學成效、授課及服務基本資格外，並須符

合本學院訂定下列各項條件。 

    1、於本校任教滿三年（含）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及約

聘教師。  

    2、專任教師申請時前一學年度之授課時數達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準   

則」規定。約聘教師之授課時數應達該職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教師休假及懷孕、分娩、育嬰法定給假之學期數得回溯計算。） 

3、講授類與展演類教師之三年平均教學當量達到所屬系所專任教師平均數之

30%者，教師休假之學期數免予計算，兼任行政職務者，及依規定可減授

時數者，減授時數得予扣除。   

       4.前二學年度教授全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或參與本校教師EMI培訓計畫至

少二場次（須包含至少一次教學演示或教學觀課）（不含中國文學系教師）。     

三、教學績優教師以一年為一期，另由校長頒發獎狀乙紙。教學績優教師於兩年

內至多獲獎一次。  

四、本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依本要點及教務處公告時程辦理，成立「文學院教

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進行遴選，設置遴選委員七至十一名，由院長擔任



召集人及當然委員，並由院長聘請教學方面傑出之學者專家組成之。遴選委

員中須包含其他學院（含西灣學院、研究學院）曾獲本校「教學特聘教授（教

學傑出獎）」、「傑出教學獎」、「教學績優獎」或「優良教學獎」之教師

代表至少三名。 
五、本學院遴選委員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三分之二（含）以上之遴選委員出席始可

開會審議，遴選委員不得委任他人代理。 

六、遴選方式分兩階段：  

    （一）第一階段： 
          1、個人申請之教師應向系所核備之後，提送相關遴選資料至本學院。 

            2、系所得推薦1位教師參與遴選，獲推薦教師之相關遴選資料由該           

系所提送本學院。 

（二）第二階段：參與遴選之教師應列席本學院遴選委員會說明教學事蹟與  

心得，審查時依據參與遴選者之教學成果與教學歷程檔案進行遴選。

獲獎教師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贊成始得通過。  
七、本學院遴選委員會依規定甄選產生「教學績優教師」推薦名單（以本學院      

編制內專任教師（含約聘教師）人數百分之十為上限）排序送教務處;並得於

獲選名單內，推薦本學院排序前百分之三十(人數若涉及小數點，採四捨五入

計算) 之教師參加當年度校教學類特聘教授或傑出教師之遴選。 

八、「教學績優教師」實際獲獎教師比例由「本校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依當       

年度全校財務狀況訂定，獲獎教師於獎勵期間不得重覆支領本校「延攬及留

住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規範」之其他教學獎勵金。教師如同時獲本規範其他績

優教師獎項並選擇支領該獎項獎勵金，得保留教學績優教師榮譽。 

九、獲獎教師於獎勵期間應：  

    （一）於教師研習會或跨領域教師成長工作坊中分享教學經驗心得（含EMI

教學）。  

    （二）擔任新進教師的傳授教師（Mentor）或擔任教學領航教師。  

    （三）由教務處邀請教師製播數位課程（含開放式課程、磨課師課程、翻轉

教室課程等），或申請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四）由西灣學院邀請至少開設一門通識教育課程。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